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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莊皓昭

聯絡電話：02-23566107

傳真：02-23565508

電子信箱：moi1660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民字第1090222902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因應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(COVID-19)疫情升溫，建議國人停辦室內100人以上、室

外500人以上規模之集會活動，請輔導貴轄宗教團體配合

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本部前多次函請貴府(局)，疫情期間請輔導貴轄宗教團

體依據「『COVID-19(武漢肺炎)』因應指引：公眾集會」

提供之6項評估指標：「能否事先掌握參加者資訊」、「活

動空間之通風換氣情況」、「參加者之間的距離」、「參

加者為固定位置或不固定位置」、「活動持續時間」及

「可否落實手部衛生及配戴口罩」，預先就舉辦宗教集會

活動之風險及必要性進行綜合評估。活動倘經評估具較高

風險，請貴府(局)明確建議主辦單位延期、取消或改以直

播等其他低風險方式辦理。

二、近期COVID-19疫情升溫，國內確診人數持續增加，中央流

行疫情指揮中心(以下簡稱指揮中心)爰於本(109)年3月25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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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宣布，室內100人以上、室外500人以上規模之公眾集會

活動建議停辦。為避免宗教集會活動導致信眾群聚感染，

貴轄宗教團體倘計畫於近期辦理宗教集會活動，請依以下

方式輔導：

(一)活動規模達上開標準者，請逕輔導主辦單位取消辦理或

俟疫情結束再行辦理。

(二)活動規模未達上開標準者，請輔導主辦單位進行評估：

１、倘屬較高風險活動，請建議取消、延期或改以其他較

低風險方式辦理。

２、倘非屬較高風險活動，請輔導渠等於活動前遵照因應

指引訂定應變計畫、建立應變機制、做好防護措施，

並記錄參加人員聯絡資訊，以備必要時提供旨揭指揮

中心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民政局、各縣(市)政府

副本：

94


